
開始申請

學生查詢相關
規定及法規,
並填寫申請書

107學年度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、加修雙主修申請流程

學生持申請書及資料
至所屬學系進行審查

學生持申請書
至教務處註冊組
審查申請資格

註冊組彙送申請書
送擬修讀學系

1.學系審查結果送註冊組
(含通過及未通過之申請書)
2.註冊組依結果簽核及公告

同意

不
同
意

退還學生

不符申請條件

符合申請條件

加修學系審查

●學生依程序辦理 ◎申請書可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或網頁下載。
◎擬申請輔系學生請依輔系辦法暨入學年度適用之輔系標準規定申請。
◎擬申請雙主修學生請依雙主修辦法暨107學年度各學系雙主修修讀標準

及接受名額彙總表規定申請。
◎相關規定及應備申請資料請至教務處網頁查詢。

網址:http://www.academic.nsysu.edu.tw/bin/home.php

◎辦理期限：
◎所屬學系依規定審核。
◎同意所屬學生申請修讀者，將申請書交學生送註冊組辦理下一流程

不同意學生修習者，請將申請書逕退還學生。

◎辦理期限：9/3-12
◎教務處註冊組審核學生申請資格。
◎經審核符合申請資格者，將申請書轉交擬修讀學系審查；

不合資格者，申請書逕退還學生。

◎辦理期限：

◎辦理期限：
◎9/20前請依規定進行審核，不論是否通過，均將學生申請書送註冊組

輔系依學生入學年度適用之輔系標準規定審核。
雙主修依本學年度各學系雙主修修讀標準及接受名額彙總表審核。

●加修學系辦理

●註冊組辦理

雙主修申請書加送學院核章

◎申請結果預定公告日期：9/21


